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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经营

（一）终止经营的定义

终止经营，是指企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且该组成部分已经处置或划分为持有

待售类别

1.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2.该组成部分是拟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3.该组成部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例题 17

某快餐 A企业在全国拥有 500 家零售门店，A决定将其位于 Z市的 8家零售门店中的一家门店 C出售，并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与 B企业正式签订了转让协议，假设该门店 C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判断 C是否

构成 A的终止经营。

分析

尽管门店 C是一个处置组，也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但由于它只是一个零售点，不能代表一项独立

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也不构成拟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

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该处置组并不构成企业的终止经营。

例题 18

C 企业集团拥有一家经营药品批发业务的子公司 H公司,药品批发构成 C的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且H在全国

多个城市设立了营业网点。由于经营不善，C决定停止 H的所有业务。截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已处置了该

子公司所有存货并辞退了所有员工，但仍有一些债权等待收回，部分营业网点门店的租约尚未到期，仍需支

付租金费。判断 H是否构成 C的终止经营。

分析

由于H子公司原药品批发业务已经停止，收回债权、处置租约等尚未结算的未来交易并不构成上述业务的延

续，因此该子公司的经营已经终止，应当认为 2017 年 10 月 13 日后该子公司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例题 19

D 企业集团正在关闭其主要从事放贷业务的 L子公司，自 2017 年 2 月 1日起，L公司不再贷出新的款项，但

仍会继续收回未结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直到原设定的贷款期结束。判断 L是否构成 D的终止经营。

分析

由于 L子公司仍在从事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日常经营收入创造活动，直至最后一期本金和利息被收回之前，

该子公司不能被认为已被处置，也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虽然【教材例 17-14】中也存在 H子公司收回债

权的活动，但该活动仅仅是收回现金的过程，并不继续创造日常经营活动收入，不构成H子公司重大的收入

创造活动，因此不影响将 H子公司作为终止经菅处理。

例题 20

M 企业决定关闭从事工程承包业务的分部 P,要求分部 P在完成现有承包合同后不再承接新的承包合同。判断

P是否构成M的终止经营。



【答案】在完成现有合同的期间，分部 P仍在继续开展收入创造活动，无论工程承包是否是M的独立的主要

业务，在此期间 P都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例题 21

F 企业集团决定出售其专门从事酒店管理的下属子公司 R公司,酒店管理构成 F的一项主要业务。R子公司管

理一个酒店集团和一个连锁健身中心。为获取最大收益，F决定允许将酒店集团和连锁健身中心出售给不同

买家，但酒店集团和健身中心的转让是相互关联的，即两者或者均出售，或者均不出售。F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与 S 企业就转让连锁健身中心正式签订了协议，假设此时连锁健身中心符合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但酒店集团尚不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判断酒店集团和连锁健身中心是否构成 F的终止经营。

分析

处置酒店集团和连锁健身中心构成一项相关联的计划，虽然酒店集国和连锁健身中心可能出售给不同买家，

但分别属于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连锁健身中心符合终止经营的

定义，酒店集团在未来符合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也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处置组都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因为有些处置组可能不是“能

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或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中的规模条件；也不是所有终止经营都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因为有些终止经营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已经处置。

（二）终止经营的列报

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所产生的相关损益，应当在利润表中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1）企业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因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

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2)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加，因恢复以前减

记的金额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3)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处置损益。

终止经营的相关损益应当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列报的终止经营损益应当包含整个报告期间，而不仅包含

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报告期间。

相关损益具体包括：

（1）终止经营的经营活动损益，如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收入、相关成本和费用等。

（2）企业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待售的处置组时，因账面价值高于其

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3）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待售处置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加，因恢复

以前减记的金额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4）终止经营的处置损益。

（5）终止经营处置损益的调整金额，可能引起调整的情形包括：最终确定处置条款，如与买方商定交易价格

调整额和补偿金；消除与处置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如确定卖方保留的环保义务或产品质量保证义务；履行与

处置相关的职工薪酬支付义务等。企业还应当在附注中披露终止经营的相关信息。

【本章小结】

持有待售确认、计量和列报

终止经营的定义和列报


